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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科审（再融资）〔2022〕263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

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：1）2019 年至 2021 年，公司航空航天领域收入占

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均超过 50%，在医疗、模具、汽车等应用领域也实

现了批量销售；2）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“金属增材制造大规模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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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生产基地项目”（以下简称金属增材生产基地项目）和补充流动资金；

3）2021 年 7 月公司对外公告，投资不超过 20 亿开展“金属增材制造

产业创新能力建设项目”（以下简称创新能力建设项目），2022 年 8

月，对购置土地面积、实施地点及部分项目内容方面进行变更；4）公

司前次募投项目“金属增材制造智能工厂建设项目”，与公司自筹的创

新能力建设项目、本次募投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，且实施地

点均为西安市高新区；5）报告期内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产用率逐年下

降；2022 年 1-6 月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产能利用率偏低；报告期内 3D

打印原材料产能利用率为 86.00%、92.26%、86.97%和 86.02%，产销率

均低于 20%；6）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，将新增金属增材制造定制化产

品打印机时 160.38 万小时、金属增材制造粉末产能 800.00 吨，报告期

末发行人 3D 打印原材料产能仅为 120.00 吨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竞争格局和行业发展趋势；

区分下游应用领域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的收入构成及其占比、市场规

模和技术差异、技术储备和未来发展规划；（2）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

具体产品类别及对应应用领域，属于成熟产品还是新产品；结合产品

构成、应用场景差异、目标客户和对应产能等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

与前次募投项目、创新能力建设项目、现有业务的区别与联系；（3）

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实施进展及未来进度安排，自筹资金来源，项目实

施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；（4）在部分产品产能利用率下降、产销率

较低、已自筹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情况下进行本次募投项目建设

的必要性及合理性；（5）结合客户认证、在手订单和市场空间以及公

司现有产能和前次募投项目、创新能力建设项目新增产能，说明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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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是否能够充分消化以及是否属于重复投资。 

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：1）公司 IPO 募集资金净额 59,866.92

万元，全部用于金属增材制造智能工厂建设项目，截至 2022 年 6 月 30

日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57,759.73 万元，测算使用比例 96.48%，差额

2,107.19 万元主要系部分建设尾款尚未支付，项目生产场所、研发楼及

主要生产设备已于 2021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；2）2022 年半

年度报告附注显示，金属增材制造智能工厂建设项目预算数 52,613.00

万元，累计投入比例 113.75%，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9,870.66 万元，工程

进度 81.24%。 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申报材料与定期报告中金属增材制造智能工

厂建设项目的相关信息披露内容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原因；（2）金属

增材制造智能工厂建设项目投入超出预算的原因，说明该项目的预计

投入金额和变化原因，最近一年及一期末该项目在建工程尚未转固的

原因、预计转固时点及依据和截至目前的转固情况，结合实际产量变

化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延迟转固的情况；（3）部分尾款尚未支付的原因、

预计支付时间、截至目前的支付情况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测算 

根据申报材料：1）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金属增材生产基地项目

250,936.41 万元，包括建设金属 3D 打印原材料粉末生产线、金属 3D

打印定制化产品生产线等；2）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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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,000.00万元，此外，金属增材生产基地项目中拟用于其他费用、预

备费、铺底流动资金等合计 32,361.91万元；3）2022年 6月末，公司

总资产规模 242,176.90 万元，本次融资规模高于总资产规模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金属增材生产基地项目中各项投资的具体内

容及金额、测算依据及其合理性；（2）金属 3D 打印原材料粉末生产

线、金属 3D打印定制化产品生产线的单位产能投资额及设备构成，新

增设备与新增产能的匹配关系，与 IPO 募投项目同类生产线的投入产

出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说明原因，项目投资规模是否具备合理性；

（3）结合金属增材生产基地项目新增产能的自用与外销情况，说明项

目预计效益、假设条件、计算基础、计算过程及相关假设设定的谨慎性

和合理性，相关收益指标与发行人现有业务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

在显著差异;（4）募投项目中非资本性支出的金额及判断依据，实质上

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是否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%；（5）结

合公司货币资金余额、资金用途和资金缺口，说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

要性及规模合理性；（6）结合目前资产规模、运营管理能力和经营业

绩等情况，说明本次融资规模高于公司总资产规模的合理性、项目投

产后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、关键财务指标的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经营情况 

4.1关于销售收入与毛利率 

根据申报材料：1）发行人在收到验收报告和交付单且收入的金额

能够可靠计量后确认收入；2）2021年和 2022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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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为负，主要系股份支付费用和研发费用增加所致；3）报告期内金属

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及技术服务业务收入占比超过 50%，但毛利率从

60.69%下降至 49.36%；4）金属 3D打印原材料业务预期将成为公司新

的收入增长点，报告期毛利率从 28.28%增长至 36.18%，但 2022 年上

半年销售量仅 9.02 吨，产销率 8.74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收入确认是否涉及可变对价，相关会

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；（2）股份支付费用的确认依据，

量化分析股份支付对报告期内及未来公司净利润的影响，剔除股份支

付影响后发行人的利润水平是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一致；（3）主要

研发项目、研发投入、研发进展情况，结合具体支出用途分析研发费用

大幅增加的原因；（4）量化分析 3D 打印定制化产品及技术服务业务

毛利率大幅下降、3D打印原材料业务毛利率增长较快的原因，上述两

项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

公司一致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；（5）3D打印原材料业务的目标客户、

是否存在与发行人设备配套销售的情况，报告期内产销率较低的原因，

相关存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，3D打印原材料业务的未来发展规划，是

否存在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2关于应收款项 

根据申报材料：1）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款项账面价值分别为

25,913.56万元、34,733.86万元、37,249.90 万元和 43,701.86 万元，

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0.54%、84.27%、67.48%和 157.9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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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1 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 3,630.72 万元、6,016.81 万

元、4,971.47 万元和 3,907.00 万元；2）2021 年末及 2022 年上半年

末，公司应收票据全部为商业承兑汇票，账面价值分别为 8,700.80万

元和 8,250.57 万元；3）公司应收账款期后 4 个月回款比例、应收票

据期后 4个月兑付比例较低，报告期内均不足 40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应收账款规模及占比较大的原因，2021年度

公司应收款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大幅降低的原因，报告期内公司对主

要客户的信用政策及其变化情况、平均回款时间及其变化情况，说明

变化原因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；（2）一年以上应收

账款的构成、坏账准备情况、形成原因，是否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；

（3）应收账款期后 4个月回款比例较低的原因，实际回款周期与合同

约定的信用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，是否存在回款逾期情形，主要逾期

客户、逾期金额、账龄及逾期原因，相关减值计提是否充分，是否存在

回款风险；（4）应收票据期后 4个月兑付比例较低的原因，实际兑付

周期情况，相关账龄是否连续计算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5）采

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是否为行业惯例，商业承兑汇票对应的主要客户、

出票人、承兑人情况，是否存在无法兑付的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3关于存货 

根据申报材料：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从 10,586.65万

元增长至 58,312.73万元，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从 10.26%增长至 47.00%，

存货中原材料占比超过 50%；（2）报告期内，公司 3D打印原材料的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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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量分别为 0.30 吨、2.94 吨、8.62 吨和 9.02 吨，销售金额分别为

964.09万元、1,295.08万元、1,640.23万元和 959.36 万元，匡算销

售单价呈现下降趋势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生产周期说明原材料备货政策以及原材

料规模持续上升的原因，结合公司 3D 打印原材料的销售价格及市场价

格波动情况等说明相关存货是否存在跌价风险，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

分；（2）发出商品和库存商品对应的在手订单和期后结转情况，是否

存在长库龄存货并说明形成原因和尚未实现销售的原因，是否存在质

量纠纷，是否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；（3）按主营业务类别拆分存货构

成，分析存货余额较高且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同行业可

比公司一致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其他 

5.1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 2021 年取得北京正时精控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正时精控）15%股权，公司认定不构成财务性投资，正时精控主

营业务为扫描振镜等元器件的研发与制造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采购扫描振镜情况、截

至目前正时精控相关产品的研发进展和发行人向其采购该产品情况，

进一步说明对正时精控的投资不构成财务性投资的原因；（2）按照相

关会计科目逐项分析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，说

明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，新投入和拟投入财务性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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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的具体情况，相关投资金额是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结合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》问题

15 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2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 

根据申报材料，2022 年黄卫东未与折生阳、薛蕾续签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，不再认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同时黄卫东也不再与公司续

聘、不再担任首席科学家和核心技术人员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黄卫东离职原因，任职期间对公司形成核

心技术、取得专利、获取客户和订单、承担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贡献；

（2）黄卫东与公司是否存在竞业禁止或保密协议的相关约定，其离

职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3关于专利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以独占许可使用方式使用了西工大资产公司

拥有的八项专利，其中三项已经到期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上述专利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的关系，到期后的后

续处置安排，是否对公司业务及研发的正常开展构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4关于房地产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发行人及控股、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；

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变相投资房地产业务的情形；项目用地取得进

展情况，是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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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，

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体加粗标明更

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

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复之后写明“对本回复材

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

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  

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
 

 

 

 
 
主题词：科创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      2022 年 11 月 04 日印发 
  

 


